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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汇宇制药 股票代码：688553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汉阳路333号3幢）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宇制药” 、“发行人” 、“本公司” 或 “公
司” ）股票将于2021年10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
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 ，应当
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

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

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 s e.com.cn/）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本公

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二、科创板新股上市初期投资风险特别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 ）上市初期的投资风

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5个交

易日内，股票交易价格不设涨跌幅限制；上市5个交易日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20%。 上海证
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在企业上市首日涨幅限制比例为44% ，首日跌幅限制
为36%，之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10%。 科创板进一步放宽了对股票上市初期的涨跌幅限制，
提高了交易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本公司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423, 600, 000股，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

36个月或12个月，保荐机构跟投股份锁定期为24个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12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
股票锁定期为12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6个月，无限售流通股为49, 692, 954股，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比例为11.73%。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

业（C27），截至2021年9月30日（T-3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医药制造业（C27）最
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37.99倍。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元38.87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50.70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
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四）融资融券风险
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

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
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
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
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
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
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特别风险提示
本公司特别提请投资者注意，在作出投资决策之前，务必仔细阅读本公司招股说明书

“第四节 风险因素”一节的全部内容，并应特别关注下列重要事项及风险因素：
（一）产品集中度高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在售产品中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收入占比较高，2019年度及2020年度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销售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达到92.77%和91.02%。如果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受到竞争产品冲击、遭受重大的政策影响或由于产品质量和知识产权
等问题使公司无法保持该产品的销量、定价水平，且公司目前其他在售产品收入不能快速
增长或无法适时推出替代性的新产品，则上述主导产品的收入下降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和
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二）竞争对手通过一致性评价等原因导致公司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在带量采购中不
能中标或中标价下降风险以及收入、利润下降风险

公司产品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中标“4+7”带量采购及联盟地区带量采购后，公司该产
品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公司2019年、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90%以上均来自于该产品。

截至目前，除原研厂家礼来及汇宇制药外，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扬子江药业集
团有限公司、齐鲁制药有限公司、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已经通过一致性评价、南京
先声东元制药有限公司，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费森尤斯卡比(武汉)医药有限公司以
新4类申请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4+7”带量采购及联盟地区带量采购标期2021年到
期后，公司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将面临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形。 同时，“4+7”带量采购及联盟
地区带量采购标期2021年到期后，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价格存在进一步大幅下降的可能
性，如2021年1月29日，湖北省对首批联盟地区集采中中选企业不超过2家、采购周期为1年
的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等8个品种进行到期竞价，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中标价为齐鲁制药
198元/支，较公司联盟地区集采的中标价798元/支低75.19%。

如果未来国家层面或省级层面在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本轮标期到期后重新招标，因竞
争对手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家数较多， 公司可能面临较为激烈的价格竞争和中标区域竞争，
发行人可能不能继续续展或中标，或面临集采中标价格大幅下降等情况，可能导致公司市
场占有率大幅下降，进而导致公司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销售收入或销售毛利率大幅下降或
大幅波动的风险以及因此导致公司利润大幅下降或大幅波动的风险。

（三）公司产品面临的市场竞争风险
目前国内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产品原研及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公司合计9家， 公司注射

用培美曲塞二钠集采标期2021年陆续到期后将面临激烈的竞争。
目前国内注射用阿扎胞苷产品原研及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公司合计5家， 公司注射用阿

扎胞苷产品已中标国家集采，如未来该产品进行集采续标，如果届时有多家竞争对手通过
一致性评价并符合投标资格，公司存在不能续展中标或中标价格大幅下降的风险；同时，该
产品目前市场容量较小，存在尽管未来公司继续中标集采但该产品市场容量未增长或增长
有限进而导致公司该品种销售收入未能增长甚至销售收入下滑的风险。

如果以上产品的风险因素发生，将导致相应产品的销售收入下降，进而对公司收入和
利润造成不利影响。

（四）公司业绩持续增长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2018-2020年度发行人的营业收入分别为5, 432.01万元、70, 707.62万元及136, 419.75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 200.46万元、17, 694.45万元及34, 332.43万元，增
长较快。

发行人主要产品之一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4+7” 带量采购及联盟地区带量采购标期
2021年到期后，可能面临激烈的市场及价格竞争。 发行人结合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的假定
市场容量变动及假定市场份额变动因素对未来发行人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销售收入进行
了压力测试， 发行人未来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敏感性分析销售收入区间为2.63-9.86亿元，
发行人存在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未来销售收入大幅下降的可能性，具体分析请参见招股书
“第六节业务和技术”之“二、公司所处的行业的基本情况” 之“（四）发行人主要产品市场
地位和竞争情况” 内容。 ”

报告期内，除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外，发行人国内已注册的多西他赛注射液、注射用阿
扎胞苷销售收入占发行人收入比例较小，奥沙利铂注射液、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紫杉醇
注射液等产品尚未实现收入。 前述产品在未来集采或集采续标中预计也将面临激烈的竞
争，存在该等产品未来未能及时实现销售收入或销售收入下降的风险。

由于上述风险因素的存在，公司存在未来业绩不能持续增长的风险。
（五）核心技术失密风险
经过多年的研发，公司在药物研发、药品生产等环节积累了大量技术和商业秘密，形成

了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 为保护核心技术、维持竞争优势，公司已建立了保密制度、并为相
关技术积极申请专利保护，但如核心技术泄露或被非法使用，均可能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
不利影响。

（六）原材料供应风险及采购价格变动的风险
公司核心产品之一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的主要原材料培美曲塞二钠原料药采购自重

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的三家子公司重庆凯林制药有限公司、重庆医工院制药有限
责任公司、重庆医药工业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山西振东泰盛制药有限公司，报告期内
公司对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的三家子公司培美曲塞二钠原料药的采购占比较
高。

目前公司备案的培美曲塞二钠原料药供应商为重庆凯林制药有限公司及山西振东泰
盛制药有限公司。 如果上述两家供应商不能及时足量地供应满足公司要求的培美曲塞二钠
原料药，公司可能面临相应原料药供应不足的风险。 根据公司与重庆凯林制药有限公司签
署的协议，在2021年6月17日至2022年1月31日期间，公司确保向重庆凯林制药有限公司采
购培美曲塞二钠原料药200公斤，价格为每公斤人民币30万元整。公司可能面临对重庆凯林
制药有限公司培美曲塞二钠原料药采购价格上升的风险。

（七）特殊公司治理结构风险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设置了特别表决权机制，发行人股份分为特别表决权股份和普通

股份。 除公司章程约定的特殊事项外，每一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五票，而每一普
通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一票。

在特别表决权机制下，实际控制人丁兆合计控制发行人66.63%的股份表决权，限制了
除实际控制人外的其他股东通过股东大会对发行人重大决策的影响，存在因设置特别表决
权而产生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风险。

（八）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到期后无法续期的风险
2018年12月3日，公司取得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四川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

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1851001401），认定有效期3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
定，高新技术企业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税收优惠。因此，公司自2018年至2020年企
业所得税适用15%的优惠税率。

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每三年需要重新认定，截至目前，公司正在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复审工作。 若公司未来不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则公司不能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
收优惠政策，进而对公司业绩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四、设置特别表决权的发行人特殊公司治理结构及相关风险提示
2020年3月23日，公司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上市

申报前依法设置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议案》。 2020年5月27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置特别表决权股份的方案〉
的议案》、《关于修改后的〈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公司章程》进
行了修改，完成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设置。

根据特别表决权设置安排，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丁兆持有的特别表决权股份每股拥有的
表决权数量为其他股东（包括本次公开发行对象）所持有的普通股份每股拥有的表决权数
量的5倍。 本次发行前，丁兆及其实际控制的内江衡策、内江盛煜合计持有发行人36.80%的
股份，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通过设置特别表决权合计持有发行人66.63%的表决
权。

公司本次发行6, 360万股，丁兆及其实际控制的内江衡策、内江盛煜在本次发行完成后
合计持有发行人31.27%的股份及60.95%的表决权。

特别表决权机制下，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能够决定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对
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也能起到类似的决定性作用，限制了除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外的其他
股东通过股东大会对发行人重大决策的影响。

若包括公众投资者在内的中小股东因对于发行人重大决策与控股股东持有不同意见
而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反对，则有较大可能因每股对应投票权数量的相对显著差异而无足够
能力对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产生实质影响。

在特殊情况下，实际控制人的利益可能与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不一致，
存在损害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可能。

有关特别表决权相关的具体设置、 防范特别表决权机制滥用及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措
施、特别表决权影响的详细内容，请投资者阅读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第七节公司治理与独立
性”之“二、发行人特别表决权股份设置情况” 。 请投资者结合自身风险认知和承受能力，审
慎判断是否参与交易。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21〕2596号” 文注册同意，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具体内容如
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和发行承销方

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上

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A股股票科创板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419号” 批

准。公司A股股本为42, 36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其中49, 692, 954股于2021年10月26日
起上市交易，证券简称为“汇宇制药” ，证券代码为“688553” 。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上市时间：2021年10月26日
（三）股票简称：汇宇制药
（四）股票扩位简称：汇宇制药
（五）股票代码：688553
（六）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423, 600, 000股
（七）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63, 600, 000股，全部为公开发行的新股
（八）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49, 692, 954股
（九）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373, 907, 046股
（十）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11, 302, 751股
（十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 重要承

诺事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及延长锁定期限的安
排” 。

（十二）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 重要承
诺事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及延长锁定期限的安

排” 。
（十三）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1、战略配售部分，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24个月，其他战

略投资者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
开始计算。

2、网下发行部分，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383个最终获配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2, 604, 295股，占发
行后总股本的0.61%）根据摇号抽签结果设置6个月的限售期，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十四）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五）上市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公司存在差异表决权安排，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中“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50亿元，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 。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

〔2021〕11-6号），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为136, 419.75万元；同时，本次发行价格为38.87元/股，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423, 600, 000股，因此本次发行后公司预计市值为164.65亿元，不
低于50亿元。

因此，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中“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50
亿元，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 的上市标准。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ichuan� Hu iyu � Pha rmaceu tica l � Co., � Ltd.
中文简称：汇宇制药
2、法定代表人：丁兆
3、成立日期：2010年10月12日
4、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36, 000万元
5、住所：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汉阳路333号3幢
6、经营范围：生产：小容量注射剂（含抗肿瘤药）、冻干粉针剂（含抗肿瘤药）、大容量

注射剂。 制药技术咨询服务、对外投资、进出口贸易（不含国家禁止的进出口商品）。医药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 贸易经纪与代理。 预包装食品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营业务：抗肿瘤和注射剂药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8、所属行业：医药制造业
9、联系电话：0832-8808000
10、传真号码：0832-8808111
11、互联网网址：www .hu iyupha rma .com
12、电子信箱：ir@hu iyupha rma .com
13、董事会秘书：刘静默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前，丁兆直接持有公司31.69%股份，通过持股平台内江衡策、内江盛煜间

接控制公司5.11%股份，合计控制公司36.80%股份。 根据《公司章程》约定的特别表决权机
制，丁兆合计控制公司66.63%的表决权，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公开发行后，丁兆直接持有公司26.93%的股权，通过内江衡策、内江盛煜间接控制
公司4.35%股份，合计持有公司31.27%股份，根据《公司章程》约定的特别表决权机制，丁兆
合计控制公司60.95%的表决权，同时丁兆先生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

公司实际控制人丁兆先生简历如下：
丁兆先生 ，1985年 10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

5110021985********，英国剑桥大学药理学博士，四川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2010年10月至
今担任发行人董事、 总经理，2018年11月至今担任发行人董事长，2020年7月至今内江启运
执行董事。

（二）本次发行后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董事
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公司董事会成员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任职期限

1 丁兆 董事长、总经理 丁兆 2020.03.23-2023.03.22

2 高岚 董事、财务总监 丁兆 2020.03.23-2023.03.22

3 周琳 董事 丁兆 2020.03.23-2023.03.22

4 岳亮 董事 黄乾益 2020.06.10-2023.03.22

5 林珍 董事 上海爽飒 2020.03.23-2023.03.22

6 杨潇 董事 王晓鹏 2020.06.10-2023.03.22

7 王如伟 独立董事 杭州意诺特 2020.06.10-2023.03.22

8 龙永强 独立董事 丁兆 2020.06.10-2023.03.22

9 梁昕昕 独立董事 丁兆 2020.06.10-2023.03.22

（二）监事
公司监事会由6名成员组成。 公司监事会成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任职期限

1 梁多辉 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 2020.03.23-2023.03.22

2 王菊 职工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 2020.03.23-2023.03.22

3 暨国辉 监事 上海爽飒 2020.03.23-2023.03.22

4 王曙光 监事 江苏疌泉高特佳 2020.03.23-2023.03.22

5 王晓鹏 监事 王晓鹏 2020.06.10-2023.03.22

6 胡晓庚 监事 杭州意诺特 2020.06.10-2023.03.22

（三）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1 丁兆 董事长、总经理 2020.03.23-2023.03.22

2 任永春 副总经理 2020.03.23-2023.03.22

3 杨国昌 副总经理 2020.03.23-2023.03.22

4 高岚 董事、财务总监 2020.03.23-2023.03.22

5 刘静默 董事会秘书 2020.03.23-2023.03.22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数量（股） 直接持股比例 间接持股数量

（股） 间接持股比例

1 丁兆 董事长、总经理 114, 066, 766 26.93% 14, 114, 367 3.3320%

2 易雨馨 董事长丁兆配偶 - - 203, 380 0.0480%

3 丁广 董事长丁兆父亲 - - 67, 651 0.0160%

4 严兆 董事长丁兆母亲 - - 349, 854 0.0826%

5 丁姚 董事长丁兆妹妹 - - 202, 954 0.0479%

6 高岚 董事、财务总监 - - 30, 443 0.0072%

7 周琳 董事 - - 141, 592 0.0334%

8 周晓兰 董事周琳妹妹 - - 10, 148 0.0024%

9 岳亮 董事 - - - -

10 林珍 董事 - - 4, 730, 091 1.1166%

11 杨潇 董事 - - - -

12 王如伟 独立董事 - - - -

13 龙永强 独立董事 - - - -

14 梁昕昕 独立董事 - - - -

15 梁多辉 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 - - 12, 854 0.0030%

16 王菊 职工监事 - - 89, 463 0.0211%

17 暨国辉 监事 - - 131, 920 0.0311%

18 王曙光 监事 - - - -

19 王晓鹏 监事 29, 436, 585 6.95% - -

20 胡晓庚 监事 - - 2, 208, 715 0.5214%

21 任永春 副总经理 - - 311, 161 0.0735%

22 杨国昌 副总经理 - - 229, 544 0.0542%

23 刘静默 董事会秘书 - - 78, 085 0.0184%
注：除上述持股外，高岚、周琳、梁多辉、王菊、杨国昌持有中信建投汇宇制药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的份额比例分别为1.06%、13.94%、5.49%、4.01%、2.11%， 而中信建投汇宇制药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3, 635, 027股。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
人境内外债券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限售安排参见本上市
公告书“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
份及延长锁定期限的安排”。

四、核心技术人员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以及本次发行后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公司股票

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数量

（股） 直接持股比例 间接持股数量（股） 间接持股比例

1 丁兆 董事长、总经理 114, 066, 766 26.93% 14, 114, 367 3.3320%

2 易雨馨 董事长丁兆配偶 - - 203, 380 0.0480%

3 丁广 董事长丁兆父亲 - - 67, 651 0.0160%

4 严兆 董事长丁兆母亲 - - 349, 854 0.0826%

5 丁姚 董事长丁兆妹妹 - - 202, 954 0.0479%

6 胡和平 药物研究院副院长 - - 429, 268 0.1013%

7 任永春 副总经理 - - 311, 161 0.0735%

8 蔡刚 质量总监 - - 213, 455 0.0504%

9 韦涛 药物研究院副院长 - - - -

10 陈寿军 药物研究院副院长 - - - -

11 滕毓敏 药物研究院生物技术所执
行总监 - - - -

12 江贤芬 核心技术人员蔡刚配偶 - - 56, 111 0.0132%
注：除上述持股外，胡和平、江贤芬持有中信建投汇宇制药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比例分

别为10.56%、3.17%，而中信建投汇宇制药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3,635,027股。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限售安排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

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及延长锁定
期限的安排”。

五、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已经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及相关安排
（一）员工持股平台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设有员工持股平台内江衡策以及内江盛煜，内江衡策

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数量1, 103.87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61% ，内江盛煜持有上市公司股
票数量735.91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74%，其基本情况如下：

1、内江衡策
公司名称 内江衡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9年1月11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内江启运

认缴出资额 412.5万元

注册地 四川省内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汉晨路788号1幢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融资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内江衡策的合伙人、各自出资份额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内江启运 普通合伙人 0.3099 0.08%

2 丁兆 有限合伙人 309.5525 75.04%

3 易雨馨 有限合伙人 7.6000 1.84%

4 严兆 有限合伙人 4.3640 1.06%

5 周琳 有限合伙人 2.2229 0.54%

6 曾航 有限合伙人 0.2683 0.07%

7 黎克林 有限合伙人 0.2676 0.06%

8 江晓华 有限合伙人 0.2669 0.06%

9 李春燕 有限合伙人 0.2669 0.06%

10 邓秀兰 有限合伙人 0.2625 0.06%

11 李家东 有限合伙人 0.5689 0.14%

12 王志军 有限合伙人 0.2581 0.06%

13 王菊 有限合伙人 3.3431 0.81%

14 管静 有限合伙人 0.2551 0.06%

15 喻燕梅 有限合伙人 0.2449 0.06%

16 王莹莹 有限合伙人 0.2419 0.06%

17 陈洪 有限合伙人 0.2390 0.06%

18 张晓菊 有限合伙人 0.2361 0.06%

19 任永春 有限合伙人 11.6276 2.82%

20 蔡刚 有限合伙人 7.9765 1.93%

21 郑凤 有限合伙人 2.1774 0.53%

22 段迪 有限合伙人 2.9326 0.71%

23 刘云龙 有限合伙人 4.3002 1.04%

24 何萍 有限合伙人 4.2815 1.04%

25 李丽 有限合伙人 0.2801 0.07%

26 江贤芬 有限合伙人 2.0968 0.51%

27 李秀兰 有限合伙人 0.4091 0.10%

28 余俐佳 有限合伙人 1.9501 0.47%

29 吴显彬 有限合伙人 0.7170 0.17%

30 胡和平 有限合伙人 16.0411 3.89%

31 刘建芳 有限合伙人 0.7097 0.17%

32 张桂玲 有限合伙人 20.4692 4.96%

33 荆士恒 有限合伙人 5.7625 1.40%

2、内江盛煜
公司名称 内江盛煜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9年1月11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内江启运

认缴出资额 275万元

注册地 四川省内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汉晨路788号1幢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融资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内江盛煜的合伙人、各自出资份额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内江启运 普通合伙人 0.2176 0.08%

2 丁兆 有限合伙人 217.3628 79.04%

3 严兆 有限合伙人 8.7095 3.17%

4 刘静默 有限合伙人 2.9179 1.06%

5 嬴俊良 有限合伙人 0.5821 0.21%

6 严建军 有限合伙人 2.9106 1.06%

7 何琴 有限合伙人 2.8886 1.05%

8 钟蕾 有限合伙人 1.4406 0.52%

9 陈恩福 有限合伙人 0.2881 0.10%

10 喻丹 有限合伙人 0.2874 0.10%

11 唐棋 有限合伙人 2.8739 1.05%

12 范敏 有限合伙人 1.4333 0.52%

13 龚小英 有限合伙人 1.4333 0.52%

14 赖志武 有限合伙人 1.4296 0.52%

15 杨国昌 有限合伙人 8.5777 3.12%

16 贾文江 有限合伙人 1.4260 0.52%

17 孙腊梅 有限合伙人 1.4260 0.52%

18 陈建国 有限合伙人 0.2845 0.10%

19 谢梅香 有限合伙人 1.4223 0.52%

20 陈思宇 有限合伙人 1.4186 0.52%

21 张兴川 有限合伙人 0.2837 0.10%

22 陈晓霞 有限合伙人 0.2830 0.10%

23 龙红委 有限合伙人 2.8299 1.03%

24 邓强 有限合伙人 1.1290 0.41%

25 李玲惠 有限合伙人 1.4113 0.51%

26 喻婷 有限合伙人 0.2815 0.10%

27 周琳 有限合伙人 2.2845 0.83%

28 李莎莎 有限合伙人 0.5630 0.20%

29 龚水华 有限合伙人 0.2808 0.10%

30 李彬 有限合伙人 1.4003 0.51%

31 朱鑫 有限合伙人 1.3966 0.51%

32 汪清瑶 有限合伙人 0.2793 0.10%

33 黄强 有限合伙人 0.2786 0.10%

34 江传兵 有限合伙人 0.2786 0.10%

35 何沂胶 有限合伙人 0.2742 0.10%

36 张道贵 有限合伙人 0.2727 0.10%

37 邓永清 有限合伙人 0.1360 0.05%

38 杨秋 有限合伙人 0.2705 0.10%

39 刘敬兰 有限合伙人 0.2698 0.10%

40 ALVARO�ESPINA �
MARQUEZ 有限合伙人 1.4663 0.53%

（二）已经制定或正在实施的员工股权激励及相关安排
截止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存在正在实施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
1、期权激励计划审议程序
2020年7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针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0年7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2020年7月11日，公司在内部公示了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10天。
2020年7月24日，监事会出具《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2020年8月3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2020年8月4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2020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同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2、期权激励计划基本内容
（1）激励对象
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24人，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或核心

业务人员以及公司认为应当激励的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其他员工，激
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激励对象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相关情形，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4条的规定。

（2）行权价格
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每股14.75元，在满足行权条件的前提下，激励对象获

授的每一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有效期内以行权价格购买1股公司股票的权利。 行权价格不低
于公司经审计的2019年度每股净资产值。

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参考2019年12月融资完成后的投后估值53.10亿元确定， 行权
价格高于发行人截至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主要因为随着发行人近年业务
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盈利能力的逐步提升，发行人股权价值已远高于每股净资产水平。

（3）授予期权股票总量
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484,612份股票期权，约占激励计划期权授予时公司股本总

额的0.1346%，未超过本激励计划期权授予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5%。 激励计划中任何一名激
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累计未超过本激励计划公告
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

期权授予数量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份）
占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的

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的比例（%）

高岚 董事、财务总监 6, 780 1.3991 0.0019

任永春 副总经理 20, 339 4.1970 0.0056

杨国昌 副总经理 6, 780 1.3991 0.0019

刘静默 董事会秘书 6, 780 1.3991 0.0019

核心技术人员或核心业务人员及其他骨干员
工（20人） 443, 933 91.6059 0.1233

合计 484, 612 100.00 0.1346

（4）等待期及有效期
本次期权激励计划中，自股票期权授予日至首次可行权日期限为5年。 本次期权激励计

划的有效期自股票期权授予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销之日止，最长
不超过84个月，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当期可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满60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72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止 50%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满7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8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止 50%

（5）行权条件
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条件包括公司业绩指标和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指标，具体情况如

下：
1）公司业绩指标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第一个行权期的上一年度扣除研发费用前的净利润（即净利润+研发费用），较2019年公司扣除研
发费用前的净利润（即净利润+研发费用），增长率不低于60%

第二个行权期 第二个行权期的上一年度扣除研发费用前的净利润（即净利润+研发费用），较2019年公司扣除研
发费用前的净利润（即净利润+研发费用），增长率不低于70%

若行权期内任何一期未达到行权条件，则当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并由公司注
销。

2）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指标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依据2020-2024年的平均年度绩效考核分数分为七个等

级，对应的可行权情况如下：
考核结果 85以上 80-85 75-80 70-75 65-70 60-65 60以下

行权比例 100% 90% 80% 70% 60% 50% 0%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 激励对象个人2020-2024年的平均年度绩效考核分数
为60分及以上的激励对象可根据上述比例行权； 个人2020-2024年的平均年度绩效考核分
数为60分以下，则公司按照相关规定，注销激励对象所获授期权当期可行权份额。

六、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36,000万股，本次公开发行新股6,360万股。 本次发行前后公

司的股权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数量

（票）
表决权比

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数量
（票）

表决权比
例

一、有限售流通股

丁兆 114, 066, 766 31.69% 435, 933, 830 63.93% 114, 066, 766 26.93% 435, 933, 830 58.48%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36个月

黄乾益 61, 001, 434 16.94% 61, 001, 434 8.95% 61, 001, 434 14.40% 61, 001, 434 8.18%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上海爽飒 55, 193, 596 15.33% 55, 193, 596 8.09% 55, 193, 596 13.03% 55, 193, 596 7.40%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王晓鹏 29, 436, 585 8.18% 29, 436, 585 4.32% 29, 436, 585 6.95% 29, 436, 585 3.95%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长兴茂达 18, 706, 682 5.20% 18, 706, 682 2.74% 18, 706, 682 4.42% 18, 706, 682 2.51%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杭州意诺特 18, 397, 865 5.11% 18, 397, 865 2.70% 18, 397, 865 4.34% 18, 397, 865 2.47%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内江衡策 11, 038, 719 3.07% 11, 038, 719 1.62% 11, 038, 719 2.61% 11, 038, 719 1.48%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36个月

上海西蒂 10, 168, 467 2.82% 10, 168, 467 1.49% 10, 168, 467 2.40% 10, 168, 467 1.36%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徐州翰亿 7, 478, 498 2.08% 7, 478, 498 1.10% 7, 478, 498 1.77% 7, 478, 498 1.00%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内江盛煜 7, 359, 146 2.04% 7, 359, 146 1.08% 7, 359, 146 1.74% 7, 359, 146 0.99%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36个月

鲍惠珍 6, 101, 134 1.69% 6, 101, 134 0.89% 6, 101, 134 1.44% 6, 101, 134 0.82%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成都云鑫成 5, 423, 972 1.51% 5, 423, 972 0.80% 5, 423, 972 1.28% 5, 423, 972 0.73%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江苏疌泉高
特佳 4, 745, 975 1.32% 4, 745, 975 0.70% 4, 745, 975 1.12% 4, 745, 975 0.64%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成都雲来了 3, 261, 841 0.91% 3, 261, 841 0.48% 3, 261, 841 0.77% 3, 261, 841 0.44%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株洲国投创
盈 3, 076, 749 0.85% 3, 076, 749 0.45% 3, 076, 749 0.73% 3, 076, 749 0.41%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成都鼎力天
任 1, 856, 354 0.52% 1, 856, 354 0.27% 1, 856, 354 0.44% 1, 856, 354 0.25%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财通创新 1, 355, 991 0.38% 1, 355, 991 0.20% 1, 355, 991 0.32% 1, 355, 991 0.18%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王建明 1, 016, 994 0.28% 1, 016, 994 0.15% 1, 016, 994 0.24% 1, 016, 994 0.14%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株洲国鑫瑞
盈 313, 232 0.09% 313, 232 0.05% 313, 232 0.07% 313, 232 0.04%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中信建投投
资有限公司 - - - - 1, 908, 000 0.45% 1, 908, 000 0.26%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24个月

中信建投汇
宇制药科创
板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 - - - 3, 635, 027 0.86% 3, 635, 027 0.49%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深圳怀新企
业投资顾问
股份有限公
司

- - - - 767, 963 0.18% 767, 963 0.10%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内江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 - - - 1, 279, 939 0.30% 1, 279, 939 0.17%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江苏万邦生
化医药集团
有限责任公
司

- - - - 767, 963 0.18% 767, 963 0.10%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湖州修控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 - - - 1, 407, 933 0.33% 1, 407, 933 0.19%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福建华闽进
出口有限公
司

- - - - 767, 963 0.18% 767, 963 0.10%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中国保险投
资基金 （有
限合伙）

- - - - 767, 963 0.18% 767, 963 0.10%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网下限售股
份 - - - - 2, 604, 295 0.61% 2, 604, 295 0.35%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6个月

小计 360, 000, 000 100.00% 681, 867, 064 100.00% 373, 907, 046 88.27% 695, 774, 110 93.33% -

二、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 - - - 49, 692, 954 11.73% 49, 692, 954 6.67% -

小计 - - - - 49, 692, 954 11.73% 49, 692, 954 6.67% -

合计 360, 000, 000 100.00% 681, 867, 064 100.00% 423, 600, 000 100.00% 745, 467, 064 100.00% -

注：以上数字计算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造成。
七、本次发行后持股数量前十名及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
（一）本次发行后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后，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1 丁兆 11, 406.68 26.9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2 黄乾益 6, 100.14 14.4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3 上海爽飒 5, 519.36 13.0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4 王晓鹏 2, 943.66 6.9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5 长兴茂达 1, 870.67 4.4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6 杭州意诺特 1, 839.79 4.3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7 内江衡策 1, 103.87 2.6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8 上海西蒂 1, 016.85 2.4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9 徐州翰亿 747.85 1.7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10 内江盛煜 735.91 1.7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二）本次发行后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后，公司表决权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表决权数量（万
票） 表决权比例 限售期限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
份

1 丁兆 3, 360.00 8, 046.68 43, 593.38 58.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2 黄乾益 6, 100.14 - 6, 100.14 8.1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3 上海爽飒 5, 519.36 - 5, 519.36 7.4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4 王晓鹏 2, 943.66 - 2, 943.66 3.9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5 长兴茂达 1, 870.67 - 1, 870.67 2.5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6 杭州意诺特 1, 839.79 - 1, 839.79 2.4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7 内江衡策 1, 103.87 - 1, 103.87 1.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8 上海西蒂 1, 016.85 - 1, 016.85 1.3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9 徐州翰亿 747.85 - 747.85 1.0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10 内江盛煜 735.91 - 735.91 0.9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八、本次战略配售情况
（一）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

略配售，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第十八条规定确定本次跟投的股份数量
和金额， 本次跟投的股份数量为190.80万股， 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3.00%， 跟投金额为
7,416.40万元。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24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
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2020年8月4日，发行人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授权发行人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有效期为12个月。

2021年8月3日，发行人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有关事宜的授权期限的议
案》，同意将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的有效期延长12个月。

根据发行人2021年7月23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发行人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股票战略配售的议案》， 发行人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他核心员工拟通过设立资管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并已签署
相应战略配售协议。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设立中信建投汇宇制药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
363.5027万股，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5.72%。 中信建投汇宇制药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获配的股票锁定期为12个月， 锁定期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开始计
算。

1、基本情况
具体名称：中信建投汇宇制药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2021年8月5日
募集资金规模：14,200.00万元
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非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获配数量：363.5027万股
获配金额（不含佣金）：14,129.35万元
配售经纪佣金：70.65万元
参与比例（占A股发行规模比例）：5.72%
2、参与人员姓名、职务与比例

序号 姓名 担任发行人职务 是否为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员工

实缴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持有比例（%）

1 高岚 董事、财务总监 高级管理人员 150.00 1.06

2 周琳 董事、审计监察总监 核心员工 1, 980.00 13.94

3 杨国昌 副总经理、行政副总裁 高级管理人员 300.00 2.11

4 梁多辉 监事、财务经理 核心员工 780.00 5.49

5 王菊 监事、人事经理 核心员工 570.00 4.01

6 方岳亮 董事长特别助理 核心员工 1, 400.00 9.86

7 张桂玲 国内注册总监 核心员工 1, 600.00 11.27

8 胡和平 药物研究院副院长 核心员工 1, 500.00 10.56

9 程彦 销售部总监 核心员工 100.00 0.70

10 胡蕾 市场部总监 核心员工 360.00 2.54

11 丁再志 工程部总监 核心员工 200.00 1.41

12 张小洪 西南大区总监 核心员工 100.00 0.70

13 霍立军 苏闽大区总监 核心员工 100.00 0.70

14 刘洪江 华东大区总监 核心员工 100.00 0.70

15 付训忠 药物研究一所副所长 核心员工 100.00 0.70

16 张长清 药物研究一所化学研究七室副主任 核心员工 230.00 1.62

17 王海波 生物部副部长 核心员工 100.00 0.70

18 江贤芬 技术转移工程师 核心员工 450.00 3.17

19 何萍 财务经理 核心员工 300.00 2.11

20 何琴 商务经理 核心员工 300.00 2.11

21 唐棋 生产经理 核心员工 170.00 1.20

22 范绍丽 合规经理 核心员工 160.00 1.13

23 周霞 品牌经理 核心员工 200.00 1.41

24 严建军 国际注册经理 核心员工 130.00 0.92

25 范敏 QC助理经理 核心员工 110.00 0.77

26 嬴俊良 工程经理 核心员工 110.00 0.77

27 杨潺 产品经理 核心员工 100.00 0.70

28 叶甜 行政经理 核心员工 1, 200.00 8.45

29 胡骞 销售经理 核心员工 1, 100.00 7.75

30 何勤 销售经理 核心员工 100.00 0.70

31 王春耀 销售经理 核心员工 100.00 0.70

合计 14, 200.00 100.0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号 4�号楼）

联席主承销商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层10层）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下转C4版）


